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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发展改革委等

四部门制订的«上海市建成区直排污染源

截污纳管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水务局制订的«上海市

建成区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攻坚战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

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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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成区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

攻坚战实施方案

　　为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

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２〕２４号)要

求,加快推进本市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工作,提高污水收集处理

率,改善水环境质量,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二五”污染减排任

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上海市排水管理条

例»、«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明确目标任务

通过实施建成区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攻坚战,到２０１５年底,

实现本市建成区直排污染源全部截污纳管,全面完成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

和«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的

任务.其中,２０１４年底前完成任务总量(以取得排水许可证为准,

下同)的７０％以上,２０１５年底前完成全部任务(各区县任务总量详

见附件１).

建成区直排污染源,是指位于本市中心城区和郊区城镇地区

的污水直排水体企事业单位和住宅小区、住宅点,不包括位于本市

郊区农村地区的企事业单位和住宅.鼓励位于建成区周边、具备

纳管条件的郊区农村特别是位于二级水源保护区的郊区农村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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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截污纳管改造.

二、实行责任分工

(一)各区县政府是本区域推进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工作的责

任主体,负责制订本区域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改造年度计划、组织

实施本区域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工作.

各区县政府及其水务、环保部门负责加快本区域内一级、二级

污水管网建设工作,为截污纳管改造创造条件.同时,加大协调推

进力度,确保直排污染源限期截污纳管.

(二)直排水体企事业单位是实施本单位截污纳管的第一责任

人,负责实施本单位内部排水系统的截污纳管改造工作.直排水

体住宅小区、住宅点纳管改造工作由小区开发商负责.落实截污

纳管责任和费用确有困难的企事业单位和已建住宅小区、住宅点,

由所在区县政府帮助解决.原则上区县政府不得要求镇政府、街

道办事处等承担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改造费用.

(三)市水务局会同市环保局负责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工作的

技术指导、工作协调和督促检查.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市

水务局、市环保局等制订有关政策,并对各区县政府的直排污染源

截污纳管工作给予适当支持.

(四)对区县推动央企、部队、市属企业等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改

造有困难、提请市有关部门帮助协调的,市有关部门要积极帮助协调.

三、强化执法和严格监督

(一)各区县政府及其环保、水务部门要把直排污染源作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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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执法的重要领域,区县政府要保障监测执法经费,区县环保、水

务部门要加强监测执法力量、提高监测执法频率,组织联合执法、

专项执法行动,加大对直排污染源的监测执法力度.

(二)对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的企事业单位,所在区县环保部门要责令其限期治理,并处以

罚款.

(三)在本市合流污水输送干线的截流范围内和污水管网覆盖

地区,直排水体企事业单位要将污水纳入输送干线和管网,不得任

意排放.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市水务局执法总队或所在区县排水

行政主管部门要责令其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或对单位和责任人

处以罚款;对情节严重并拒不改正的,由所在区县排水行政主管部

门封堵其排放口.

(四)在本市实行雨水、污水分流制的地区,对直排水体企事业

单位有雨水、污水管道混接行为的,市水务局执法总队或所在区县

排水行政主管部门要责令其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或对单位和责

任人处以罚款.

(五)各区县环保部门要加强对一类污染物的监测检查,强化

污水预处理设施的监管.一类污染物监测采样点为其产生单位车

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一类污染物产生单位要结合截污纳

管,同步实施工业废水预处理,确保工业废水达标纳管,实现一类

污染物产生处源头达标、其他污染物总排口达标.

各区县环保、水务部门要加强协调,严厉打击纳管企业违法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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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行为,建立案件双向告知制度.各区县水务部门在监测执法中,

发现纳管企事业单位超标排放一类污染物的,要及时告知环保部

门;各区县环保部门在监测执法中,发现纳管企事业单位超标排放

非一类污染物的,要及时告知水务部门.

(六)各区县水务部门要加强对排水户的监管.排水户排放的

污水水质,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排水标准.对排水户向排

水管道、泵站、污水处理厂排放的污水水质超标的,市水务局执法

总队或区县排水行政主管部门要责令其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或

处以罚款.

(七)对直排水体企事业单位拒绝区县环保部门监督检查,或

弄虚作假、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的,区县环保部门要责令其改正,

并对单位和责任人处以罚款.

以上相关违法行为处罚依据详见附件２.

四、推进信息公开

(一)社会公众及各区县水务、环保等部门新发现本市建成区

直排水体企事业单位和住宅小区的,可向市水务局、市环保局、市

发展改革委反映.经核实属于前期摸底调查中遗漏的,补充纳入

有关区县截污纳管任务,相关区县要按时完成其截污纳管任务.

在前期摸底调查中由区县上报的、位于郊区农村的直排水体

企事业单位,如因周边无市政污水管网等客观原因不能进行纳管

改造,应结合产业结构调整等抓紧完成污水治理.区县水务、环

保、发展改革部门在本实施方案印发后３个月内,向市水务、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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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改革部门申请调整截污纳管任务.未经审核同意调整的直排

水体企事业单位,仍要按时完成截污纳管任务.

(二)各污染源的内部截污纳管改造工程方案(可以不由专业

设计单位编制),报各区县水务主管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审核.在

实行雨水、污水分流制的地区,雨水和污水管道不得混接.对部分

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因特殊情况内部无法实行雨污分流、需要采

取外部截流方式进行截污纳管改造的,由有关区县水务部门向市

水务局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各污染源内部截污纳管改造工程结束后,要及时按程序办理

排水许可证及相关手续.各污染源的截污纳管工作要建立完整、

齐全的档案,以备检查.没有实行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其排水许

可证由所在街镇政府或其指定的养护责任单位办理.

(三)各区县水务、环保部门要对本区域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

计划落实情况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于每年７月和次年１月将直

排污染源截污纳管完成情况以及排水许可证清单报市水务局、市

环保局.

市水务局、市环保局对各区县水务、环保部门直排污染源截污

纳管实施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对直排污染源内部纳管

改造工程结束后办理的排水许可证进行复审.

(四)对各区县污染源纳管完成情况,包括企事业单位和住宅

小区名称、地点、排水量(以排水许可证为准)、纳管改造工程量、实

际完成时间等,市水务局和各区县政府网站开辟专栏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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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污染源纳管工作进展情况,每年由市水务局、市环保局、市

发展改革委提供,由市政府新闻办协调在本市主要新闻媒体上予

以公开.同时,由市水务局、市环保局、市发展改革委以简报形式

报市委、市政府领导,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以及市

民巡访团等进行监督.对市政污水管网覆盖地区直排水体企事业

单位拒绝、拖延实施纳管改造的典型案例,由市政府新闻办协调在

本市主要新闻媒体上予以曝光.

五、形成工作合力

(一)市、区县水务部门要将直排水体企事业单位纳管任务清

单抄送工商、税务、质量技监、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上述部门在

企事业单位年检或定期审(检)查、日常检查、核发有关许可证或换

证等工作时,要应水务部门要求,发放有关告知单,提醒直排水体

企事业单位加快截污纳管改造.

(二)要将各区县截污纳管工作纳入本市“十二五”主要污染物

总量减排考核体系.未完成一级、二级污水管网建设任务的区县,

在“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中予以扣分.对直排水体企

事业单位,在完成截污纳管改造(取得排水许可证)前,市、区县发

展改革部门依照规定不予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水务部门依照规

定不予出具污水纳管证明,环保部门依照规定不予审批环评;市、

区县水务主管部门依照规定不予批准其新增计划用水指标,供水

企业依照规定不予受理其新装供水申请;市、区县财政部门暂停批

准其享受本市制定出台的新财政扶持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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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直排水体企事业单位完成截污纳管改造前,市、区县发展改

革、水务、环保、工商、质量技监、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经征求市、区

县水务部门意见后,暂停对其著名商标、上海名牌、政府质量奖、守

合同重信用单位等各类荣誉称号的评选;申报文明单位的,市、区

县文明办经征求市、区县水务部门意见后,在评选时对其予以扣

分.市、区县两级住房保障房屋管理部门要将直排水体住宅小区

截污纳管改造与老旧小区综合改造统筹考虑,督促物业管理企业

积极配合.

本实施方案由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水务局

负责解释.

本实施方案自２０１４年２月１日起施行.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 海 市 环 境 保 护 局

上 海 市 水 务 局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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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各区县截污纳管任务总量汇总表

序号 区　县 分　　类
污染源数量(个) 其中:

合　计 到２０１４年底前 到２０１５年底前

１ 郊区

住宅小区 ６４４ ４５１ ６４４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６７９４ ４７５５ ６７９４

合　计 ７４３８ ５２０６ ７４３８

１．１ 宝山

住宅小区 １１５ ８１ １１５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１２１６ ８５１ １２１６

小　计 １３３１ ９３２ １３３１

１．２ 崇明

住宅小区 ６９ ４８ ６９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９ ６ ９

小　计 ７８ ５４ ７８

１．３ 奉贤

住宅小区 ３１ ２２ ３１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６５８ ４６１ ６５８

小　计 ６８９ ４８３ ６８９

１．４ 嘉定

住宅小区 ５７ ４０ ５７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６６１ ４６３ ６６１

小　计 ７１８ ５０３ ７１８

１．５ 金山

住宅小区 ７６ ５３ ７６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３８７ ２７１ ３８７

小　计 ４６３ ３２４ ４６３

１．６ 青浦

住宅小区 ２ １ ２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１２３６ ８６５ １２３６

小　计 １２３８ ８６６ １２３８

１．７ 松江

住宅小区 １４９ １０４ １４９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１００９ ７０６ １００９

小　计 １１５８ ８１０ １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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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　县 分　　类
污染源数量(个) 其中:

合　计 到２０１４年底前 到２０１５年底前

１．８ 闵行

住宅小区 １４５ １０２ １４５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３５２ ２４６ ３５２

小　计 ４９７ ３４８ ４９７

１．９
浦东

(原南汇)

住宅小区 ０ ０ ０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１２６６ ８８６ １２６６

小　计 １２６６ ８８６ １２６６

２ 中心城区

住宅小区 ５８ ４１ ５８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２２８ １５９ ２２８

合　计 ２８６ ２００ ２８６

２．１ 长宁

住宅小区 ０ ０ ０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１ １ １

小　计 １ １ １

２．２
浦东

(原浦东)

住宅小区 ２８ ２０ ２８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５２ ３６ ５２

小　计 ８０ ５６ ８０

２．３ 虹口

住宅小区 ０ ０ ０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２ １ ２

小　计 ２ １ ２

２．４ 普陀

住宅小区 １７ １２ １７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９ ６ ９

小　计 ２６ １８ ２６

２．５ 徐汇

住宅小区 ３ ２ ３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１８ １３ １８

小　计 ２１ １５ ２１

２．６ 杨浦

住宅小区 １ １ １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４９ ３４ ４９

小　计 ５０ ３５ ５０

—０１—



序号 区　县 分　　类
污染源数量(个) 其中:

合　计 到２０１４年底前 到２０１５年底前

２．７ 闸北

住宅小区 ９ ６ ９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９７ ６８ ９７

小　计 １０６ ７４ １０６

合　　计

住宅小区 ７０２ ４９２ ７０２

企事业单位和小水量住宅点 ７０２２ ４９１４ ７０２２

总　计 ７７２４ ５４０６ ７７２４

　备注:１．目前,上表中部分直排水体企事业单位和住宅小区已完成纳管改造、已拆除或已搬迁.
２．上表包括了在前期摸底调查中部分区县上报的少量位于郊区农村的直排水体企事业单

位.这部分直排企水体事业单位如因周边无市政污水管网等客观原因不再进行纳管改
造,则应结合产业结构调整等抓紧完成污水治理,并由区县水务、环保、发展改革部门在
本实施方案印发后３个月内向市水务、环保、发展改革部门申请调整纳管任务.市水务、
环保、发展改革部门审核同意后向社会公开调整情况.未经审核同意调整的直排水体企
事业单位,仍应按时完成纳管任务.

—１１—



附件２

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依据

一、对于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

(一)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由所在区县环保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七十四条责令限期治理,处应缴纳排污费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

的罚款.

(二)直接向环境排放水污染物或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

放第一类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本市规定的排放标准,严重污染水

环境的,所在区县环保部门也可根据«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

十三条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在本市合流污水输送干线的截流范围内和污水管网覆盖

地区,直排水体企事业单位应当将污水纳入输送干线和管网,不得

任意排放.违反上述规定的:

(一)由市水务局执法总队或所在区县排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

«上海市排水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予以警

告或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一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情节严重并且拒不改正的,市水务局或区县排水行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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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根据«上海市排水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应当封堵其排放

口,但必须提前书面通知排水户.

三、在本市实行雨水、污水分流制的地区,直排水体企事业单

位有雨水、污水管道混接行为的:

由市水务局执法总队或所在区县排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上

海市排水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予以警告或对

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五百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四、排水户向排水管道、泵站、污水处理厂排放的污水水质超

标的:

由市水务局执法总队或区县排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上海市

排水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予以警告或处以

下罚款:１．排水量在每日二十立方米以下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排水量超过每日二十立方米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２．排放的污水严重超标,损坏排水设施、影响污水运

行或影响防汛安全的,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直接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拒绝监督检查或在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不如实提供有关

资料的:

(一)由区县环保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七十条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排水户不接受排水监测,或不如实提供有关资料的,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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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局执法总队或所在区县排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上海市排水

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予以警告或对单位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

国家有新的法律法规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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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高法院,
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４日印发


